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及114學年度健體領域課程精進計畫。
貳、目的
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並透過整合健體輔導團與專家輔導團資源，協助學校健體領域課程發展，訂定具體改善目標與策略提升學生整體健康，強化教師專業能量落實構思素養導向課程與多元教材融入教學。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花蓮縣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
肆、參加對象及評選主題
一、對象：本縣公私立小學之現職教師、代理(課)教師、專職族語老師、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文化教師等。
二、組別：國中組及國小組，每組1-3人為限，每人至多參與2份教案。
三、評選主題
本甄選活動旨在評選優良健康領域課程以促進學生健康並融入課程之教材，1份教案可蘊含以下不同主題：
(一)口腔衛生
(二)視力保健
(三)健康體位
(四)正向心理健促
四、投稿所需相關參考資料可至花蓮縣教育處全球資訊網下載：
https://news.hlc.edu.tw/index.php?page=department&keyword=126643&id=126643

伍、辦理期程
一、收件方式：
(一)自即日起至115年06月15日(一)止以郵戳為憑寄送至花蓮縣秀林鄉和平國民小學圖書室(972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112號)，封面請加註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投稿字樣。
(二)繳交資料：
1.報名表
2.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參選作品(可含學習單、講義、簡報等與相關教學素材，若有實體教具不便寄送，請附上該教具之清晰照片及文字說明檔案供評分參考)1式5份
3.作品電子檔燒錄光碟1份
4.切結書
5.智慧財產授權書
二、評選成績公告：預定於115年06月29日(一)前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公告並函文至各校及獲獎者。
陸、評選方式
一、評選委員：遴聘熟稔健康領域教育、課程教學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若干名共同進行書面評審，有關評選委員之迴避義務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評選項目及配分比例：
(一)主題及內容妥適性：40％
(二)教學實用性：30％
(三)活動創新性：30％
柒、獎勵及獲獎作品用途
一、獎勵辦法：
(一)國中組：
1.特優1名，獎金新台幣2,5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2.優等2名，獎金新台幣1,5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3.佳作2名，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二)國小組：
1.特優3名，獎金新台幣2,5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2.優等4名，獎金新台幣1,5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3.佳作4名，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花蓮縣政府獎狀全組乙紙。
二、參賽作品經評審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認定未達該等第獎項之水準時，該等第獎項得從缺，其名額得轉列於該等第以下之獎項。
三、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應無償歸花蓮縣政府所有，主辦及承辦單位應無償取得複製、公布、發行、與使用之權利並視需要得請獲獎人員配合修改。
四、獲獎之優良教案，將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提供下載，以有效地促進優良教案交流及分享教學成果。
五、學校對於獲獎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本權責予以獎勵。
捌、版權說明
一、參加甄選之教案內容以自行開發製作且限未曾投稿、參賽、公開發表之教案為主，參加甄選之教案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若引用他人之圖片、影音與文字等，須取得所有權人同意並註明出處。參賽人員於報名時應簽署切結書(附件)。
二、參加教案甄選之作者應簽署智慧財產授權書如(附件〉予花蓮縣政府俾利推廣學生健康應用。
三、凡參加甄選之教案經有關機關確定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專利法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應取消其參加甄選資格，獲獎者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發放之獎勵及獎狀。所涉刑民事責任由違反規定之參賽人員自行負責。上開經取消獲獎資格者，該獎項不遞補。
玖、甄選須知
一、授課節數3-5節課為主，可融入AI協助教案撰寫並建議就原有課程進行改良且讓學生學習後能帶回家庭進行反哺教育。
二、參賽作品格式
(一)以A4直向由左至右橫打，上、下邊界各1公分，左、右邊界各1.5公分，行距採單行間距。
(二)標題：標楷體16點(pt)字；段落標題：標楷體14點(pt)字；內文：標楷體12點(pt)字；英文、數字請用Times New Roman書寫，標點符號採全形字。
(三)學習單、講義、簡報等教學活動中所需之素材請清楚說明一併附上，若有實體教具不便寄送，請附上該教具之清晰照片及文字說明檔案供評分參考。
(四)需設定頁碼，並將作品相關電子檔燒錄成光碟一份隨甄選作品一併寄出。
[bookmark: _GoBack]三、投稿件數採1校群最少國中1案國小1案，無國中之校群則國小至少2案，1校1主題最多可投1案，不同主題至多4案。
拾、計畫聯絡人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國民小學 
      林晏瑋 先生
電話：0963-351115
地址：972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112號


附件一
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繳件檢核表
	項次
	繳交資料
	說明
	勾選
	備註

	1
	報名表
	每位參賽人員皆須簽名
	
	

	2
	教案
	1.作品須融入課程。
2.教案甄選之全部稿件資料不得顯示任何得以分辨個人資料之訊息（含校名、教師姓名與圖像照片)，如需出現則以○或遮蔽臉部後表示，以確保公平原則；否則將予以扣減總分3分。
3.可含學習單、講義、簡報等與相關教學素材，若有實體教具不便寄送，請附上該教具之清晰照片及文字說明檔案供評分參考
4.作品1式5份。
	
	

	3
	作品燒錄光碟
	1份
	
	

	4
	切結書
	每位參賽人員皆須簽署切結書。
	
	

	5
	智慧財產授權書
	每位參賽人員皆須簽署智慧財產授權書。
	
	





附件二
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報名表
	收件編號
(由收件單位填寫)
	

	教案名稱
	

	組別
	□國中組　□國小組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任教領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學校：
手機：
	學校：
手機：
	學校：
手機：

	電子郵件
	
	
	


※本表請列印後由作者親筆簽名，掃描成電子檔並附於光碟內。


附件三
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參賽作品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設計理念
(600字以內)
	

	實施年級
	
	教學節次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列出相關的學習表現，且能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2.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地連結。
	核心素養
	1.總綱及領(課綱)核心素養說明。
2.僅列舉出高度相關之領綱核心素養精神與意涵。

	
	學習內容
	1.列出相關的學習內容，且能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2.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地連結。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1.摘要學習活動內容即可，呈現合呼素養導向教學的內涵。
2.學習活動略案可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動、評量活動等內容，或以簡單的教學流程呈現。
3.教學流程需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教材教法，掌握生活情境與實踐等意涵。
4.前述之各個次單元不必全部列出，可挑選部份合適的次單元進行說明，重點在於完整說明各活動的組織架構，不必窮盡敘述。
	
	可適時列出學習評量的方式，以及其他學習輔助事項，原則如下：
1.簡要說明各項教學活動評量內容，提出可採行方法、重要過程、規準等。
2.發展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三者結合的評量內容。
3.檢視學習目標、學習重點/活動與評量三者之一致關係。
4.羅列評量工具，如學習單、檢核表或同儕互評表等。

	試教成果：(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附件四
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切結書
參賽學校／人員：
教案名稱：

本人/本校參加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所繳交之作品，完全由本人/本校自行設計，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並且未曾參加任何競賽，若與實情不符願自行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放棄所有法律訴訟抗辯權。倘違反相關規定，則無異議繳回獎勵及獎狀，並接受議處。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1：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立切結書人2：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立切結書人3：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本切結書請列印後由作者親筆簽名，掃描成電子檔並附於光碟內。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智慧財產授權書
參賽學校／人員：
教案名稱：

茲同意本人/本校參加花蓮縣115年度健康領域課程優良教案甄選獲獎之教案設計，授權花蓮縣政府於教育範疇內為推廣之目的，得以各種方式、永久、不限地區進行重製、編輯、改作、公開展示、公開發表、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等無償方式使用本著作，並得再授權他人等永久使用之權利，不需另行通知及致酬，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授權同意書。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1：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立切結書人2：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立切結書人3：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本授權書請列印後由作者親筆簽名，掃描成電子檔並附於光碟內。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